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遺失（留）物處理原則 

一、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辦理遺失（留）物業務，

特訂定本原則。 

二、拾得人身分區分如下： 

（一）服務人員：指本公司執行勤務時之人員（包含臨時人員、清潔人員、

工讀生、志工、承包廠商人員）。 

（二）民眾：服務人員以外之人員（包含警察）。 

三、本原則所稱遺失物，係指民眾拾得之物；所稱遺留物，係指服務人員拾得之

物。 

四、民眾於本公司所管轄區域範圍內拾得之遺失物，得交存本公司車站辦理公告

招領。 

服務人員於執行勤務時拾得遺留物，須交存本公司車站或相關單位辦理公告

招領。 

本公司轄管範圍外拾得之遺失物，拾得人應依法自行交由警察機關處理。 

五、本公司受理民眾協尋遺失（留）物，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受理人員應詢問民眾物品遺失（留）之地點、姓名、連絡電話以利辦

理後續通知，不願留下資料者不予受理。 

（二）遺失（留）物拾獲後如有聯絡方式可循，應儘速聯繫並依本處理原則

第六點第二項規定確認身分。 

（三）尋獲遺失（留）物後，應聯繫遺失（留）人確認認領方式。 

（四）如未即時尋獲，得請民眾於遺失（留）日起兩日後至本公司官網遺失

（留）物公告查詢。 

六、遺失（留）物認領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遺失（留）人需自行至保管站認領或至任一車站（無人站除外）完成

付費託運手續後，依本公司指定時間至迴送到達站認領；遺失（留）

物迴送至到達站之日起（D），免費保管兩日（D+2），未於免費保管期

間領取者，依第八點核收保管費。 

（二）遺失（留）人認領遺失（留）物時應說明物品遺失（留）地點及物品

特徵，如於列車上遺失，並應說明車次及座位，持身分證件正本（或

其他政府核發且印有照片及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之證件）並填具相

關資料（姓名與身分證或護照號碼必填）後始得領回。 

（三）代領人領取時須出示代領人本人身分證件正本（或其他政府核發且印

有照片及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之證件）併同委託書領取遺失（留）

物。 

（四）遺失（留）物已申請迴送者，需併同託運收據（影本）供車站查驗。 

（五）領取人如不願提供個人資料以識別身分並供記錄者，受理車站不予發

還遺失（留）物。 

（六）冒領遺失（留）物者，依刑法規定辦理。 

（七）不受理迴送託運之遺失（留）物如下： 



1. 本公司包裹運送契約第貳拾壹點第一項至第六項之物品(不含新臺

幣一萬元以內之現金、等值外幣、票據或票券等)。 

2. 易碎品(不含經適當防摔(撞)處理之物品)。 

3. 手機、平板、電腦、電子閱讀器、筆電、相機及行動電源等 3C物品。 

4. 需冷藏或冷凍之物品（含生鮮品）。 

5. 植物。 

6. 每件長度超過一百五十公分，長、寬、高之和超過二百二十公分，或

重量超過十公斤。 

7. 急需領回遺失（留）物且無法等候及本公司不得作為隨身行李之物

品。 

8. 其他未列於本目之遺失（留）物，但本公司包裹運送契約另有明文排

除者，亦不得運送。 

七、遺失（留）物管理、保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受理人員於接受拾得人交存遺失（留）物時，需會同拾得人檢視遺失

（留）物外觀與內容物，並登錄本公司遺失物管理平台，俾利民眾查

詢。 

（二）遺失（留）物為易腐壞、有異味（含便當盒內食物）或逾保存期限之

物品，如遺失（留）人或代領人無法於當日至保管站領取，本公司得

於當日營運結束後，連同盛裝食物容器一併以廢棄物處理。 

（三）遺失（留）物明顯可判斷為廢棄物者，本公司得於當日營運結束後以

廢棄物處理。 

（四）遺失（留）物如為動物，車站得聯絡動保單位處置。 

（五）拾得物品如從外觀發現有爆炸、自燃之虞或屬危險品、違禁品等，受

理人員應即通報警察機關處理(行動電源得逕行送適當處所進行回

收)，並將處理過程登載於遺失物管理平台。 

八、遺失（留）物迴送各項費用： 

（一）迴送託運費： 

1. 兩件以下：每件按本公司客運票價及運雜費表中「旅客包裹費率」計

費。 

2. 逾兩件者：第三件起，每件按本公司客運票價及運雜費表中「普通包

裹費率」計費。 

（二）其他費用:保管費、變更手續費、取消託運手續費及損害賠償，依照

本公司客運票價及運雜費表辦理。 

因本公司過失致旅客遺失（留）物品者，得透過專案申請免費迴送託運壹次，

其迴送到達站僅限本公司有辦理行李包裹託運之車站。 

九、移轉交付遺失（留）物時，應當面點交實物與登錄資料是否相符，如有損壞

或與登錄資料不符，收受人員應詳加記錄，與原保管單位聯繫、查證，並向

車站主管報備，相關記錄應留存備查。 

十、遺失（留）物保管單位應對其經管之遺失（留）物進行定期盤點，並作成紀

錄備查。 



十一、民眾拾得之遺失物，依民法第八百零三條至八百零七條之一規定辦理。 

（一）物品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應公告招領十五日；價值逾新臺幣五百元

應公告招領六個月。 

（二）無法清楚辨別其價值者及證件類，視為價值逾新臺幣五百元，並公告

六個月。 

（三）經公告招領期滿且無人認領者，將其造冊並請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

局通知或公告拾得人於三個月內至保管站領取。 

（四）拾得人逾期未領取者，由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取得其所有權。 

十二、本公司服務人員拾得之遺留物，依鐵路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 

（一）物品無論價值均公告招領一年。 

（二）前項遺留物，經公告招領期滿且無人認領者，由本公司取得其所有權。 


